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美的集团”）的通告，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增持了部分公司

Ａ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美的集团增持公司股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拟通过增持

股份分享收益。

美的集团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Ａ

股股份共计

３３

，

７３１

，

５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９９６７％

，本次增持前，美的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数为

１

，

３５９

，

５４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０．１７％

。本次增持完成后，美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

为

１

，

３９３

，

２７３

，

１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１．１７％

。

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期间，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Ａ

股

股份共计

３３

，

８３９

，

９５９

股（见本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两次

合计增持

６７

，

５７１

，

５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９９６６％

。

五、增持股份价格：本次增持平均价格约为

１１．６７

元

／

股，两次合计增持平均价格约为

１１．８４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美的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就本次增持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豁免要约收购。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增持计划，美的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事项已完成。

八、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８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及议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有

效表决票数

９

票。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书面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 关于审议与董事关联公司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余款收回方案的

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商议定的延期偿还资产及股权转让交易余款

６４４３

万

元的回收方案，并签署相关的补充协议（详见

２０１１－０３６

号临时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高德柱、古德生、王建平、吴联生对本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１．

本次余款回收方案利于公司尽早回收与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及股权转让的余款，减

少对关联方的应收款；

２．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

参会董事中，关联董事黄建荣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审议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西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解决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的价格，受让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西海

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详见

２０１１－０３７

号临时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高德柱、古德生、王建平、吴联生对本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１．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下属分子公司所在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综合竞争力，降低煤、电公司运

营成本，火电分公司的燃煤原料供应得到根本性改善；

２．

本次交易完全的消除了公司与关联方的燃煤采购交易；

３．

本次交易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

原则，上市公司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未受损害；

４．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

参会董事中，关联董事汪海涛、孙永贵和白永强均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报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授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董事长专题办公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代表董事会，聘任张世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生效；聘

任吕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一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高德柱、古德生、王建平、吴联生对本议案的独立意见为：

１．

张世强、吕坚作为公司副总裁候选人的选聘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董事会的

授权；

２．

经审阅相关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

未发现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３．

相关候选人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任职资格，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４．

同意向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长办公会提交聘任张世强、吕坚为公司副总裁的相关议案，并要求

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报告。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张世强先生简历；

２．

吕坚先生简历。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１

：

张世强先生简历

张世强，男，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高级职业经理人，大学本科学历，云南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

张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西部矿业（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营销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营销管理中心负责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助理营销总监。

附件

２

：

吕坚先生简历

吕坚，男，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

吕先生是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被青海省委组织部安排在公司挂职的由中组部、 团中央选派的第

１２

批来青

“博士服务团”成员；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宝钢工程技术集团综合管理部主任管理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宝钢股份运营改善部组织设计主任管理师；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宝钢工程技术公司企管部、

综合管理部，并担任战略部主管、高级主管职务。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８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６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收回资产及股权转让

余款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与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６００３３８

）（以下简称“西藏珠峰”）签署《资产收购协议》

补充协议，同意西藏珠峰延期偿还

６

，

４４３

万元资产及股权转让余款，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黄建荣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利于公司尽早回收资产及股权转让全款。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本公司与西藏珠峰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将公司拥有的

１

万吨和

３

万吨锌冶炼生产系统经

营性资产和负债以及持有的青海西部铟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西藏珠峰， 交易金额

１３

，

４４３

万

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西藏珠峰支付交易款

７

，

０００

万元，剩余交易款根据协议约定，由其在五年内付清，该笔款项

的最终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截至目前，西藏珠峰尚余

６

，

４４３

万元交易款未支付。

鉴于西藏珠峰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公司拟同意西藏珠峰延期还款，并签署相关的《资产收购协议》补充

协议，对延期还款事项作出约定。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黄建荣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高德柱、古德生、王建平和吴联生的独立意见为：

１．

本次余款回收方案利于公司尽早回收与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及股权转让的余款，减

少对关联方的应收款；

２．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根据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

６５

号

法定代表人：黄建荣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提供售后服务；销售家用电器、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复印机、办公

用品、纺织原料及制品、机械设备；销售矿产品；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计联合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

他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以上项目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三、《资产收购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鉴于西藏珠峰目前的生产经营现状，同意西藏珠峰延期还款，相关时点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起算；

２．

鉴于西藏珠峰正在进行重组和定向增发，并争取尽早撤销特别处理，双方同意以西藏珠峰完成重组

定向增发或撤销特别处理任一项为起点，

９０

日之内支付剩余全部资产收购余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按一

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３．

如西藏珠峰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未能完成重组、定项增发或撤销特别处理任一项，其应当在上述期

限届满后

９０

日内向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部资产收购余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按一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

（二）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尽早的回收交易全款，消除对关联方的应收款。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九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资产收购协议》补充协议。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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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全资子公司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受让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矿集团”）所持

有青海西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海煤电”）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汪海涛、孙永贵和白永强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下属分子公司所在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火电分公司的燃煤原料供应得到根

本性改善，同时，完全的消除了公司与关联方的燃煤采购交易。

风险提示

●

西海煤电主要资产采矿权未来开发将受到煤炭销售价格、劳动力成本、煤矿安全生产等不确定因

素的影响，将对公司未来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以人民币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价格受让西矿集团所持有西海煤电

１００％

的股权。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十日内，向西矿

集团支付转让价款全额的

６０％

；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完成后十日内，向西矿集团支付剩余

４０％

的

转让价款。

参会董事中，关联董事汪海涛、孙永贵和白永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６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

决结果为，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高德柱、古德生、王建平和吴联生的独立意见为：

１．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下属分子公司所在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综合竞争力，降低煤、电公司运

营成本，火电分公司的燃煤原料供应得到根本性改善；

２．

本次交易完全的消除了公司与关联方的燃煤采购交易；

３．

本次交易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

原则，上市公司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未受损害；

４．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由本公司和西矿集团共同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利安达”），对西海煤电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Ｊ１４９７

号《审计报告》；公司和西矿集团共同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

评估机构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源智博”）对西海煤电申报并经审计的全部资

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６５

号《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

的青海西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公司和西矿集团共同聘请具有采矿权探

矿权评估资格的机构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对西海煤电默勒二矿和默勒三矿进行了评估， 并出

具了鲁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８１

号《青海西海煤电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祁连县默勒二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和鲁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８２

号《青海西还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默勒三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五四大街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汪海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和经营矿产资源及能源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的除外，涉及资质证和许可证经营

的除外）；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商品贸易（涉及许可证

经营的除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西矿集团账面总资产

３

，

４６４

，

８９９．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１

，

３８２

，

５６９．５４

万元，当期实现营

业收入

２

，

２０３

，

５８７．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６９

，

７５５．１１

万元。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至本次交易结束，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西矿集团及其关联方的交易额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但未达到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５％

。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西海煤电概况

１．

西海煤电前身为海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８７４．９０７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马生贵，注册地址为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央隆路

２

号。

经营范围：煤炭资源的开采、选矿（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公司经营），煤炭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供热。

＊＊＊

２．

西海煤电股权演变

根据青海省政府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海北默勒煤矿开发专题会议纪要》精神，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由本公司和西海

投资控股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西海煤电，同年

１１

月

８

日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

以现金

５

，

０１０．１６

万元作为出资， 海北州西海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原海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

３

，

８３５．６２

万元和原海北州供热站净资产

１

，

１５４．２２

万元，合计

４

，

９８９．８４

万元作为出资。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西海煤电注册资本减少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９

，

８７４．９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为

５

，

０１０．１６

万

元，占西海煤电注册资本的

５０．７４％

，海北州西海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为

４

，

８６４．７５

万元，占西海煤电

注册资本的

４９．２６％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本公司将持有西海煤电

５０．７４％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西矿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海北州西海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西海煤电

４９．２６％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西矿集团。

截至本次转让前，西矿集团持有西海煤电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被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西海煤电财务状况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审计报告》，西海煤电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货币资金

２８

，

５６４

，

９６６．９７ １１

，

１７１

，

３０８．３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０７

，

４０３

，

６０５．７７ １８７

，

９０６

，

３５０．５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０９

，

４９２

，

３５１．３６ ４７８

，

３５７

，

９１９．６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６６

，

０４１

，

０１９．８０ ６１６

，

８３２

，

８４８．３０

负债合计

８５３

，

１７２

，

２９４．８０ ６４８

，

０８７

，

３４８．３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６

，

２７６

，

３３７．６７ １８

，

１７６

，

９２１．９０

资产合计

８１６

，

８９５

，

９５７．１３ ６６６

，

２６４

，

２７０．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９

，

７５９

，

９９１．７７ ８８

，

５４２

，

２６４．９３

利润总额

－５５

，

５７４

，

７７４．８０ －６

，

０５５

，

９８２．６０

净利润

－５５

，

５７４

，

７７４．８０ －６

，

０５５

，

９８２．６０

因西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井处于基建期，目前尚未正式投产，故一直无融资能力，期间的基建投

资均由其股东西矿集团垫付，垫付资金共计

６８

，

７８３．０４

万元。

（四）主要资产情况

１．

矿业权基本情况和评估结果

（

１

）西海煤电拥有的采矿权

①

默勒二矿煤矿采矿权

默勒二矿煤矿采矿权主要情况为：《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６３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００６

，有效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采矿权面积为

２．７６８４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３４６０

米到

２６００

米，开采矿种为煤，开采方式地下，

核定开采规模为

６０

万吨

／

年。

默勒二矿矿区位于海北州祁连县默勒镇内，默勒二矿

６０

万吨

／

年矿井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通过青海省发改

委“关于印发默勒二矿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通过青海省建设厅“关于青海西海煤

电有限责任公司默勒二矿

６０

万吨

／

年矿井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该矿设计井型为

６０

万吨

／

年， 地质储量

５

，

２８５．２５

万吨，可采储量

２

，

１２９．４０

万吨，矿井服务（可开采）年限

４２．７

年，建设工期为

２９

个月，准备期

２

个月。该矿

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开工建设，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转入设备试运行。

西海煤电默勒二矿《采矿权出让合同》签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采矿权价款为

９６６４．８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西海煤电实际支付采矿权价款

４５０９．８４

万元，尚欠

５１５５

万元，根据合同条款，剩余采矿权价款应在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

月

３１

日前分别缴纳

８５９

万元，共计

５１５５

万元；资金占用费的费率按交款当日同档次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确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产生资金占用费

２３５３．９７

万元，西海煤电尚未缴纳资金占用费。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８１

号《青海西海煤电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祁连县默勒二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依据青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７

］

０１

号关于《青海省祁连县默勒矿区

煤炭资源储量核算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煤矿资源储量为

５

，

２８５．２５

万吨，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

储量为

５

，

１９６．５８

万吨，计算可采储量为

２

，

１２９．４０

万吨。

②

默勒三矿煤矿采矿权

矿权主要情况为：

《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６３０００００８３００３５

，有效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矿区面积

３．０３１２

平

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３５００

米到

２７００

米，开采矿种为煤，开采方式地下，核定开采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

默勒三矿矿区位于海北州祁连县默勒镇内，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通过青海省发改委 “关于对青海西海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默勒三矿

３０

万吨改扩建项目核准的批复”，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通过青海省建设厅 “关于对青海西海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默勒三矿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优化的批复”。默勒三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３０

万吨

／

年，地质储量

１４７３．３６

万吨，可采储量

８００．６

万吨，矿井服务（可开采）年限为

２０．５

年，建设工期为

２８

个月，准备期

２

个月。该矿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正式开工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全面进入设备试运行阶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全面进入联合试运转

阶段，目前正在进行项目验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西海煤电默勒三矿《采矿权出让合同》签署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采矿权价款为

４０４６．０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西海煤电实际支付采矿权价款

２３５６

万元，尚欠

１６９０

万元，根据合同条款，剩余采矿权价款应在

２０１２

年

到

２０１６

年每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分别缴纳

３３８

万元，共计

１６９０

万元；资金占用费的费率按交款当日同档次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确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产生资金占用费

８０３．２５

万元，资金占用费已缴纳

１１．６１

万元。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８２

号《青海西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默勒三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依据青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７

］

０１

号关于《青海省祁连县默勒矿区煤炭资源储

量核算报告》，煤矿资源储量为

１

，

６３２．９６

万吨，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１

，

５１８．７４

万吨，计算可采储量为

８３４．６２

万吨。

根据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默勒二矿和默勒三矿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９

，

６６４

万元

和

４

，

０４６

万元， 评估值分别为

１８

，

８６５

万元和

８

，

６７３

万元。 两项采矿权合计评估增值

１３

，

８２８

万元， 增值率

１００．８６％

。

③

其他三项采矿权

西海煤电还持有以下三项采矿权，分别为：默勒矿区多隆一矿（证号：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６１１１１

；开采

矿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６

万吨

／

年。）；多隆二矿（证号：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６１１１２

；开采矿

种：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６

万吨

／

年。）；祁连一矿（证号：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９０１０３

；开采矿种：

煤；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６

万吨

／

年）。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

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

２００６

］

８２

号）、《青海省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领导小组

关于对祁连县默勒煤矿区等四个矿区矿产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批复》（青整规矿［

２００７

］

４

号），多隆一矿、多

隆二矿、祁连一矿属于规划关停矿井，在默勒二矿和默勒三矿两个规划矿井建成后将全部关闭，目前西海

煤电正在处理有关矿井关停及采矿权处置事项，因此上述三项采矿权未纳入本次交易评估资产范围内。

根据本公司与西矿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三项采矿权处置及矿井关停事项由西矿集

团负责，与上述三项采矿权相关的权益和义务全部由西矿集团承担，如给西海煤电或本公司造成损失的，

西矿集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２

）矿业权权属及有权部门审批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纳入评估范围的默勒二矿和默勒三矿两个采矿权均已取得《采矿许可证》，不存

在拖欠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情形。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矿业权所属主体变更。

西海煤电默勒二矿

６０

万吨

／

年扩建项目、西海煤电默勒三矿

３０

万吨

／

年扩建项目已取得了项目立项核准

文件、建设项目选址规划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复、安全预评价评审意见等项目建设所需批

复文件。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以本公司为主体，受让西矿集团持有的西海煤电

１００％

股权；

２．

经与西矿集团协议一致，以西海煤电整体评估价值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为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

３．

《股权转让协议》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签署，经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４．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十日内由本公司向西矿集团支付转让价款全额的

６０％

，共计

４

，

６４８．３９

万元；

在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完成后十日内，向西矿集团支付剩余

４０％

的转让价款，共计

３

，

０９８．９３

万元。

５．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即有权对西海煤电的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变更，并全面

接管目标公司生产经营。

６．

西矿集团承诺并保证，如本协议签订前西海煤电存在其他未尽事宜给西海煤电或本公司造成损失

的，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成交价格以西海煤电经评估后的价值为依据。

根据龙源智博出具的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６５

号《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青海西

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至评

估基准日，西海煤电的总资产账面值

８１

，

６８９．６０

万元，评估值

９３

，

０６４．５５

万元，增值额

１１

，

３７４．９５

万元，增值率

１３．９２％

；负债账面值

８５

，

３１７．２３

万元，评估值

８５

，

３１７．２３

万元，增值额

０

万元，增值率

０％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账面值

－３

，

６２７．６３

万元，评估值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增值额

１１

，

３７４．９５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３．５６％

，主要是采矿权增值。

评估结论包括另行评估纳入汇总表的采矿权价值，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报告附件评估汇总表及明细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Ａ Ｅ＝Ｄ／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０

，

７４０．３６ ２０

，

７４０．３６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６０

，

９４９．２４ ７２

，

３２４．１９ １１

，

３７４．９５ １８．６６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７

，

６０１．９６ ８

，

０１４．３１ ４１２．３６ ５．４２

４

资产总计

８１

，

６８９．６０ ９３

，

０６４．５５ １１

，

３７４．９５ １３．９２

５

流动负债

７６

，

６０４．１０ ７６

，

６０４．１０ － －

６

非流动负债

８

，

７１３．１３ ８

，

７１３．１３ － －

７

负债合计

８５

，

３１７．２３ ８５

，

３１７．２３ － －

８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３

，

６２７．６３ ７

，

７４７．３２ １１

，

３７４．９５ ３１３．５６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具体方法选用贴现现金流量法（

ＤＣＦ

）。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作为基础，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然后加上未在投资收益中考虑的

子公司价值，加上溢余资产价值与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减去付息债务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

益法西海煤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７

，

１７４．８５

万元。与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１０

，

８０２．４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９７．７８％

。

评估结果的确定：西海煤电可以单独作为获利主体进行评估，但考虑其主要资产默勒二矿和默勒三矿

正处于建设期，尚未正式投产，尚未形成稳定的现金流或收益额，其未来不确定影响因素较多，因此我们建

议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即西海煤电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所表现的市场

价值为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

本公司认为，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按照《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规定，参照相关法律、行业准则，选取

适当的经济参数，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是可行的，体现了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一）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及煤电联营体经营模式分析

１．

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

青海省内煤炭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储量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不高，近年来随着青海省经济持续高速发

展，对煤炭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消费逐年递增，煤炭资源远不能满足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十二

五”期间年缺口达

１０００

万吨以上，因此省内煤炭需求旺盛，导致煤炭需求快速增长，价格逐步攀升，目前已

达

４００

元

／

吨（坑口价）以上。未来较长时间里，煤价仍呈现长期维持高位运行、小幅上扬的趋势，煤炭行业面

临大好发展机遇，发展前景良好。

２．

煤电联营体经营模式分析

电力企业属于能源消耗企业， 通过煤电联营的方式延伸产业链来规避行业风险已成为国内电力生产

企业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因此，西海煤电与公司下属的唐湖电力分公司实现煤电联营是实现共赢的较好

选择。煤电联营的实现，可有效化解煤电供需矛盾，减少关联交易，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增强抵抗市场风

险的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１．

受让资金来源

本次关联交易

７

，

７４７．３２

万元受让款全部使用本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有效解决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西海煤电与唐湖电力分公司之间存在常年燃煤采购业务，

２０１１

年预计的交易金额约

１．２

亿

元；本次交易后，可有效解决以往本公司与西矿集团之间的因燃煤采购而发生的持续、长期的关联交易。

３．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公司收购西海煤电

１００％

股权后，该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被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

围。本公司该项收购业务，将对未来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包括：

（

１

）西海煤电默勒三矿已全面进入联合试运转阶段，默勒二矿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年中投产，随着煤炭产

量的提高，单位成本将逐步下降，煤炭业务本身能贡献一定的收益。

（

２

）唐湖电力分公司装机容量为

２×１３５ＭＷ

发电机组，年耗煤量为

８０－１２０

万吨，随着西海煤电煤炭产量

的逐步增长，对唐湖电力公司的煤炭供应能力将提高，唐湖电力分公司的发电量得以增长，单位成本降低，

可以减少唐湖电力分公司的亏损；此外，煤电联营有利于提高煤炭、热力、电力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在

唐湖电力分公司机组偏小、面临国家环保政策不断加大的压力下，可进一步向煤电热联产方向发展。

（

３

）鉴于西海煤电所属默勒矿区与唐湖电力分公司同处于同一地区，煤电联营有利于人财物及产供销

统一管理，人力资源配置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人力成本将大幅度下降。此外，西海煤电所属默勒矿区至唐湖

电力分公司的运输距离较唐湖电力分公司现有的煤炭采购距离要缩短，可大幅度降低煤炭运输中间环节、

税负、运力和管理成本。

（

４

）煤电联营后可以进一步提高设备综合利用率，电力综合管理成本将会大幅下降。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潜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公司完成本次股权受让后，就西海煤电主要资产采矿权而言，由于开发受未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是否能获取稳定的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包括：

１．

煤炭销售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未来的收益水平；

针对以上风险，可通过与需求方签订长期业务合同锁定一段时间内的产品价格等措施，以求有效降低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２．

煤炭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的上升，会对未来的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

针对以上风险，将通过优化西海煤电组织结构，规范用工行为予以控制。

３．

煤炭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政策性增支集中出台，面临成本上升压力，会影响未来收益水平；

针对以上风险，可加强本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规范矿井开采，增强员工安全意识，以降低安全生产成

本。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Ｊ１４９７

号《审计报告》；

４．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６５

号《西部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青海西海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８１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６．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２８２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７．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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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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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4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周四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张飞飞、汤大举、张海平、吴优福、邱先浩、朱昭明董事，许昌明、阮应国、程

光杰独立董事分别以书面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公司参股的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

2011

年

6

月，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转变发展方式的需求，拟收购公司持有安徽马鞍山万能达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万能达公司

"

）

10%

股权（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6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 《关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公司参股的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24

））。经公司委托安徽致远评估公司对万能达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进行评估【致

远评报字

[2011]

第

124

号】，以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万能达公司账面净资产

37517

万元，评估价值为

87372

万

元，增值

49855

万元，增值率

133%

。

鉴于万能达公司目前经营困境，且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将促进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增

加公司现金流。因此，公司以评估价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以

8750

万元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

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具体内容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转让公司参股的安徽马鞍

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50

））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照有关程序签订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的协议及办理其他

有关事项。

由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飞飞、汤大举、

张海平、吴优福、邱先浩、朱昭明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许昌明、阮应国、程光杰同意该项议案。

同一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全年累计不超过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在《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

3.1

亿元的一年期借

款。借款利率为

6.56%

，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相同，计入

2011

年融资费用为

390

万元。（具体内容见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51

））

由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飞飞、汤大举、

张海平、吴优福、邱先浩、朱昭明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许昌明、阮应国、程光杰同意该项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4

的要求，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

人民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同时，同一

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全年累计不超过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在《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543

股票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5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预计公司

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拟于

2011

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不超过

160,000

万元，且在本金额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见

2011

年

3

月

18

日刊登的《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6

））。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

2011

年度集团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

司新增

3.1

亿元的一年期借款，借款利率为

6.56%

，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相同，计入

2011

年融资费用为

39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4

的要求，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

人民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飞飞

注册资本金：

423,200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服务，商务信息、

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截止

2010

年末，公司总资产

2,401,469.82

万元、净资产

1,067,342.74

万元，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23,300.16

万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原则

为了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机组建设和冬季储煤的资金需求， 集团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

3.1

亿元

的一年期借款，借款利率为

6.56%

，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相同，计入

2011

年融资费用为

390

万元。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是为推进项目建设、 解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作出

的，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内容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项交易行为遵循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解决控股子公司融资问题，降低财务费用，未有损害股东权益

的情形，亦未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审核，在董事会上表决同意，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

"

公开、公平、公正

"

的市场交易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有损害股东权益的

情形，亦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和监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监事会六届二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股东

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董事张飞飞、汤大举、张海平、吴优福、邱先浩、朱

昭明作为关联方，在审议该议案时分别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许昌明、阮应国、程光杰同意该项议案。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4

的要求，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

元人民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该议案

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六届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0543

股票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5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参股的安徽马鞍山万能达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委托安徽致远评估公司对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万能达公司

"

）

2010

年末净资产进行评估【致远评报字

[2011]

第

124

号】，以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万能达公司账面净资产

37517

万

元，评估价值为

87372

万元，增值

49855

万元，增值率

133%

。

鉴于万能达公司目前经营困境，且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将促进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增

加公司现金流。因此，公司以评估价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以

8750

万元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集团公司

"

）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10

的要求，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法人的关联

交易金额，全年累计不超过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内，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飞飞

注册资本金：

423,200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服务，商务信息、

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截止

2010

年末，公司总资产

2,401,469.82

万元、净资产

1,067,342.74

万元，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23,300.16

万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原则

受国家电煤价格政策等影响， 万能达公司近几年一直大幅亏损， 近三年经营净利润分别为

-22673

万

元、

-7990

万元和

-19958

万元。

2011

年预计亏损

2.35

亿元，年末净资产约

1.4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95%

。预计

到

2012

年中公司将资不抵债。

因此，经公司委托安徽致远评估公司对万能达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进行评估后，公司以评估价值为依

据，即

8750

万元，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司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是鉴于万能达公司目前经营困

境，且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将促进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公司现金流。独立董事对该关

联交易内容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项交易行为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有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亦未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审核，在董事会上表决同意，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

"

公开、公平、公正

"

的市场交易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有损害股东权益的

情形，亦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和监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监事会六届二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公司

参股的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董事张飞飞、汤大举、

张海平、吴优福、邱先浩、朱昭明作为关联方，在审议该议案时分别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许昌明、阮应国、

程光杰同意该项议案。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10

的要求，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关联法人的关

联交易金额，全年累计不超过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以

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六届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六届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52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财政补贴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依据财政部《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皖能马鞍山发电公司收到马鞍山市政府

"

淘汰落后产能市财政奖励资金

"5250.93

万元。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其他类别政府补贴款

50

万元。

以上收入将全部计入

2011

年损益，预计增加公司

2011

年度利润总额

5300.93

万元。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49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监事会六届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周四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史建伟、杨治成、徐向阳监事分别以书面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关于转让公司参股的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

股权的议案

鉴于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万能达公司

"

）目前经营困境，且转让公司持有

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将促进公司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公司现金流。因此，公司以评估价值为依据【致远评

报字

[2011]

第

124

号】，经双方协商，以

8750

万元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万能达公司

10%

股权。（具体内容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转让公司参股的安徽马鞍山万能达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10%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50

））。

由于监事杨治成为万能达公司监事，构成关联监事关系，因此对该事项回避表决。监事史建伟、徐向阳

同意该项议案。

会议以赞成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

3.1

亿元的一年期借

款。借款利率为

6.56%

，计入

2011

年融资费用为

390

万元。（具体内容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控股股东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51

））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2011-052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31

日与全资子公司韶关浪奇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浪奇日用品公司

"

），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浪奇日用品公司目前已完成液洗生产线的设备安装，将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第一期试产，其他生

产线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试产阶段。

该项目的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

日、

2007

年

7

月

14

日、

2009

年

2

月

19

日和

2010

年

12

月

9

日和

2011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世纪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世纪证券

"

）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

自

2011

年

12

月

30

日起世纪证券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下列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具体基金如下：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A/B/C

、大

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世纪证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755-83199511

网址：

www.csco.com.cn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1-119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超日洛阳

"

）日前收到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141000007

），证书记载的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28

日，证

书有效期：三年。

超日洛阳现实行

25%

的所得税税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的有关规定，超日洛阳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三年内（即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享受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

15%

征收，这将有助于降低超日洛阳税负，公司将依照法定程

序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002423

股票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1-036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华公司

"

），截至

2011

年

6

月

22

日收盘，持

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031

，以下简称

"

三一重工

"

）流通

A

股

12,600,000

股，占该公司总股

本的

0.166%

，初始投资成本为

63.73

万元，该股票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一、交易概述

该交易事项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长在本届董事会

任职期间，择机处置兴华公司持有的三一重工股票。

2011

年

6

月

23

日开盘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收盘， 兴华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三

一重工股份

1,000,000

股，出售均价为

17.742

元

/

股，累计出售数额占三一重工股份总额的

0.013%

。

2011

年

9

月

28

日开盘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收盘， 兴华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三

一重工股份

867,746

股，出售均价为

14.934

元

/

股，累计出售数额占三一重工股份总额的

0.011%

。

2011

年

12

月

23

日开盘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收盘， 兴华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三一重工股份

2,732,254

股，出售均价为

12.128

元

/

股，累计出售数额占三一重工股份总额的

0.036%

。

减持后，兴华公司尚持有三一重工股份

800

万股，占三一重工股份总额的

0.105%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

A

股。

二、对公司当期净利润的影响

兴华公司从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期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占

三一重工总股本

0.061%

的股票，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获得的投资收益为

6,340.76

万元，预计扣除所

得税费用后净利润为

4,755.5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49.62%

。

三、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集中资源发展公司主业，从

而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届董事会

任职期间，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决定对目前持有的三一重工股票

处置的时机与数量。本次出售三一重工股票所获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11-028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正在讨论重大事项，为保护扩大投资者的利益，

防止公司股票异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起停牌，待公司相关事项公告日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